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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政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 

孙国华

    关于党政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 

    ——兼论党要领导，但不能代替 

    孙国华 

    最近参加了两个关于依法执政的研讨会，听到了一些精彩的发言，颇受启发。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重大
理论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有必要提出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党和政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党政关系，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
权的关系。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甚至在任何国家，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都是不可分的，有学者
还提出“党政一体化”的概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党政必须分开，不应相混。到底是党政不分，还是党政
要分？我认为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简单地说“是”或“不是”，而应明确：在什
么意义上，党政是不分的，在什么意义上，党政要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与人民群众是鱼
水、血肉的关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
的核心力量、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政”（国家政权）不能脱离
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政”就会迷失方向、改变性质；党要领导、要执政，就必须通
过“政”对社会实现国家领导，就必须依法执政，这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国，党政关系实际上就是党
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是鱼水、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是不可分、也不应分的。 

    但毕竟党和国家政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组织系统，它们在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占据着不同的
地位，实现着不同的职能。党的使命在于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国家的使命在于实现
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职能。在这种意义上党政又必须区分，不能相混。在我们的国家，党政各司其职，缺
一不可，以党代政或以政代党，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
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讨论中有学者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概念持否定态度，我认为这是不妥的。在
我们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她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所以党的领导是一元
的，而不是多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提法本身并不错。问题是有人错误地理解或实施了这个提法。
如：把它理解为党可以代替政府、代替群众团体，实行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以党代群，这当然不对。正
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
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
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可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本身没有错，错误的在于借这
个口号，搞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以党代群，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搞权
力的过分集中。 

    关于依法执政的主体。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是执政的主体；当我们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
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时，这时所指的执政主体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但我以为中国共产
党并不是单独执政的，而是领导、团结和联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执政的，是受人民的委托，



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执政的。所以，确切地说，在我国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全体人民。执政的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还包括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而
且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往往也直接参与执政（如：参加选举，实行监督，参加陪审、听
证、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等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但执政的主体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
说，在我国，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各族人民。执政党要领导人民执政，受人
民的委托参与执政，而不应代替人民执政。 

    关于党的领导的性质。有学者提出“党领导人民民主的双重属性”，认为党对人民民主的领导既有非强制
性的一面，“更有强制性的一面”，于是提出“党的强制性领导”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不妥，值得
商榷。党不是向人民或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实行强制的组织。党的决定、纪律在党内，对党员有强制
性。在党外，人民遵守党的方针、政策，政府接受党的领导，是因为党的方针、政策科学、正确，体现了
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因为“党的强制性领导”。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党的领导地位被载入宪法，成为执政
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成为宪法原则和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具有了强制性，并不是因为党的领导的强制性，而是通过人民民主政权，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宪法的确
认，从而取得了国家的强制性保障。把这种强制性误认为党的强制性领导，势必会歪曲党与人民、党与人
民政权的关系。共产党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是人民的先锋队，必须依靠人民、与人民保持血
肉的联系。党对人民群众，一不能恩赐，二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强迫命令。作为执政党，党也只是向政
府提出建议，或通过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员，贯彻党的决定，而不是简单地直接向政府下命令。毛泽东同
志在总结井冈山红色政权的经验时，就曾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
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指出：“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
员的权力，只有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关于“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我认为“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种意义上说
“依法治国”首先得“依宪治国”是可以的。但要“依宪治国”，光靠宪法还不够，还必须有贯彻宪法各项原则
规定的各个部门的普通法和各类法规。没有大量的符合宪法的法律、条例、法规、规章，或者有了这样的
规范、规章，却不加重视，任人违犯，不加过问，那么“依宪治国”也必然落空。因此，必须加强违宪审
查，坚持依法办事。同时，我以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我国各种法律
规范的整个系统。“依法治国”就包含“依宪治国”的意思在内了，“依法治国”的“法”是以宪法为母法的整个
法律系统。如果说“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依普通法律、法规治国，也应是依宪治国
不可或缺的体现和保证，否则“依宪治国”就会落空。所以，我们不应把“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两个口号
割裂开、对立起来，而要看到他们内在的统一。同理适用于“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这首先要求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有了正确的理念，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构建合理的制度和机制。把这
种理念、制度和机制，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更非易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从树立正确的
执政理念开始，而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关系，是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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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没有评论。欢迎您成为第一位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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